
中核集团总部常年法律顾问选聘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标段二：国资管理、公司治理、改制改革、劳动争
议及诉讼等法律服务）

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中核集团总部常年法律顾问选聘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

1　采购项目简介

1.1　采购项目名称：中核集团总部常年法律顾问选聘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1.2　采购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3　采购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4　采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自筹，已落实　

1.5　采购项目概况

       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内容包括：（1）负责就日常经营管理涉及法律问题的事项提供咨询和建议；（2）负
责起草或协助审核合同、协议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3）负责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4）参与有关会议研讨、
商务谈判；（5）代为出具律师函或回复律师函。
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的服务方式包括：（1）就咨询的问题出具书面法律意见（并经负责项目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签

字）；（2）每月派驻一名律师不超过四个工作日到集团公司或集团公司指定的单位现场办公；（3）每年免费提供不超过六
次的法律专题讲座（面向全部成员单位）；（4）每年提供不超过20人次的参与该所内部法律研究活动名额。

1.6　成交供应商数量及份额

本项目共分两个标段，每个标段选取一家供应商成交，一家单位仅允许参与一个标段，不得同时参与两个标段。
标段一：涉外、合规管理、证券与资本市场、对外投资及收并购等法律服务。
标段二：国资管理、公司治理、改制改革、劳动争议及诉讼等法律服务。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

参与竞谈律师事务所，应从以下标段任选其一，同时参与两个标段的，两个标段均视为无效应答。
标段一：涉外、合规管理、证券与资本市场、对外投资及收并购等法律服务。
标段二：国资管理、公司治理、改制改革、劳动争议及诉讼等法律服务。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1）尽管有上述标段的服务内容有所侧重，但是中核集团仍有权要求各常年法律顾问就所有法律问题提供服务。
（2）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不得以不在服务范围之内为由拒绝提供服务。
（3）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不得以中核集团咨询问题属于专项服务为由拒绝提供服务。但咨询问题不等同于要求常年

法律顾问作为相关项目的专项代理。
（4）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不得以工作量过多、要求反馈时间过紧为由，要求中核集团追加服务费用。
（5）对于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承办律师，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无法满足中核集团要求的，中核集团有权

要求更换直至符合服务要求。

2.2　服务期限:1至2年。首年服务期结束后，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工作情况决定是否续用一年。   

2.3　服务地点：北京市

2.4　质量要求或服务标准：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具备承担本采购项目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资质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不接受分支机构参与），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有效执业资格；

（2）财务状况：/；
（3）业绩要求：/；
（4）信誉要求：律师事务所及负责本项目的团队律师近三年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应提交保证声明作为证明材料；
（5）人员要求：/；
（6）其他：a、律师事务所应为中核集团法律服务机构库内律师事务所。



                  b、一家单位仅允许参与一个标段，同时参与两个标段的单位，两个标段均视为无效应答。
☆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的将被认为是无效响应文件。

3.2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2）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3）被政府有关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行业内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的；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要求，被禁止参与采购活动且处于有效期。供应商处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灰名单、采购单位及其所属专业化公司黑名单或灰名单，且处于有效期内；

（6）其他：平台将对在非招标采购流程参与项目、下载采购文件、提交报价（应答文件）过程中触发相同联系人或相同
IP地址（同一环节或不同环节IP地址相同）并参与报价的供应商进行自动废标处理，并同步暂停涉事供应商3个月内参
与平台所有采购项目的权限，向其发出系统告知函。

3.3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4　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的获取

4.1　采购文件售价

每套采购文件售价人民币200元整，售后款项不予退还。

4.2　发售时间

北京时间：2023年8月18日17：00—2023年8月22日 17：00（北京时间）（以实际时间为准）

4.3　采购文件发售方式

电子版采购文件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行发布。潜在供应商在中国
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录参与本项目应答；尚未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注
册的，应于采购文件发售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后登录参与本项目应答。供应商登
录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项目（XXXX采购项目）。 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完成付费后即
可下载采购文件（见平台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参与入口，未能按时完成参与、购买采购文件相关工作

的潜在供应商不得参与应答。

4.4　其他事项说明

未购买本项目采购文件的，其应答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潜在供应商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采购文件的；
（2）购买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在应答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变化的。

5　应答文件的递交

递交应答文件方式：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网络递交电子版应答文件（同时须在平台上进行报价（初始报
价截止时间同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如有多轮报价须多次提交报价文件）。供应商应递交纸质版应答文件，供采购单位存
档使用。
递交纸质应答文件地点：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1层会议室。
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应答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3年9月6日9：00（北京时间）（以实际时间为准）
应答文件应按采购文件规定时间、地点递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应答文件，

采购单位将予以拒收。

6　应答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

采购单位在本项目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不公开开启应答文件，地点为应答文件递交地点。

7　谈判时间和地点

7.1　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应委派代表准时参加谈判活动，谈判开始时间预计为2023年9月6日10：00（以实际时间为
准），与每一供应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谈判地点 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1层会议室（具体会
议室另行通知）。

7.2　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放弃该轮次谈判。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上发布。其它任何媒介
转载无效，采购单位和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9　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四巷1号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

采购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1层会议室。

联系人：张晓美

电话： 17611646660

电子邮件：zhangxm@puyuan.com

10　其他说明

10.1　供应商须遵守采购单位的保密规定。
10.2　对于其它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公告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

利。

11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　

采购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8日
]]>


